关于乐业县农产品分选包装物流集散中心基础配套设施设项目监理服务的采购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乐业县农产品分选包装物流集散中心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监理服务
采购方式：询价采购
预算总金额：17500元
项目编号：LYNTGS-2024-0021

标项名称: 乐业县农产品分选包装物流集散中心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监理服务
预算金额（元）: 17500元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建设分选包装物流集散中心基础配套设施一座，主要包括：场地硬化2114平方米、单层钢架厂棚搭建720平方米、改造厂区排水沟225米。（具体内容以施工图图纸及技术需求为准）内容的施工阶段和缺陷责任期阶段监理服务一项。
[bookmark: _GoBack]最高限价（如有）：17500元
合同履约期限：从签订委托监理合同之日始至工程质量保修期结束时止。
本项目（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分标1：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供应商应为中小微企业）。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具备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工程监理能力。（不接受存在以下任一种情形的项目总监：1.在广西行政区域外有担任项目总监的在监项目；2.在广西全区范围内已经担任项目总监和已列为第一中标候选人项目总监的工程总数达到3个的）；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为本项目提供过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本项目上述服务以外的其他采购活动。
5.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时间：2024年5月27日至2024年6月2日

